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（附錄1）–提升高教公共性：完善就學協助機制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曙光計劃—國際交流助學出國學習證明書
	姓名
	

	院系
	

	年級
	

	學號
	

	國際交流學習
課程名稱
	

	出國學習之
國家/城市/學校
	

	國際交流期間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符合國際交流獎助金申請項目類別
	1. 參加海外實習　□學海築夢　□新南向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　　
2. 參加短期交流  □寒暑期研修　□學期交換　□其他______________
　　 


茲證明
[bookmark: _GoBack]此致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

核發證明行政或教學單位核章處：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註1.行政單位需由該單位及承辦人核章；教學單位需由該單位及導師或指導教授核章。
註2.各單位核章時請務必確認同學國際交流項目，是否係由貴單位辦理或透過貴單位受理申請、推薦參加，同時確有完成出國交流情事，始得核章。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